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 
資訊性節目自律規範
經本會97年4月2日第15次理事會會議審查通過

第一條(目的)

因應數位匯流多元文化知識經濟時代來臨，為促使各衛星電視頻道於播出資訊節目服務閱聽人時，能提供豐富、真實、有益之資訊內容，並維護消費者權利，特訂定本規範，以供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衛星電視公會)會員遵守。

第二條(定義)

資訊性節目係指提供閱聽人各種生活面向資訊及有助於增進生活機能但非屬於廣告之節目。

第三條(播出限制)

1、 資訊性節目不得於新聞及兒童頻道播出。
2、 資訊性節目不得於主要時段播出。
第四條(法律強制及禁止規定)

          資訊性節目不得違反消費者保護法、公平交易法、食品衛生管理法、健康食品管理法、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藥事法、醫療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之規定。

第五條(資訊性節目製播原則)

1、 資訊性節目應應確保資訊真實性，不得提供虛偽不實、引人錯誤或藉機欺罔圖利之資訊。
2、 節目不得刻意對特定商品或營業場所名稱為促銷、引薦、陳列或展示。
3、 節目諮詢電話僅得於節目結束時以疊印方式播送，最長不得逾二十秒。唯節目長度超過三十分鐘者，每超過三十分鐘得播送一次。
4、 節目主持人、主講人或來賓所拍攝之廣告與節目內容有關聯性者，不得於該節目前、後或中間插播。

5、 節目中不得顯示宣傳文字、圖片等。

6、 不得針對某特定商品進行成分、功能之詳細說明。

第六條(監督與輔導)

1、 資訊性節目播出前由衛星電視公會依前述製播原則預為審查並提供諮詢。

2、 衛星電視公會應邀請政府代表、學者專家、產業代表組成監督小組，定期檢討資訊性節目有無違反自律規範之情事並據以改善。
3、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於資訊性節目有違反法令或自律規範之虞時，得透過衛星電視公會警示要求頻道自律並改善。

第七條(罰則)
　　　資訊性節目如有違反自律規範，由衛星電視公會限期要求製播者改善，如未改善，移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法處理。
第八條(實施與修訂)

          本自律規範經衛星電視公會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並報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備查，修訂時亦同。

